
長庚科技大學林口護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

碩士學位考試申請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請 

通知學位考試委員 

準備場地及相關器材 

指導教授送回評分表及
學位論文考試審定書 

指導教授推薦學位考試委員 

提出申請期限： 

第 1 學期在 11月 30日前 

第 2 學期在 4月 30日前 

考試前一個月應繳資料： 

1. 歷年成績單（請至總務處

前自動繳費機繳費申

請）。 

2. 碩士學位考試指導教授

同意書。 

3. 碩士學位考試申請表。 

4.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名冊

申請表。 

5. 碩士論文初稿 1份。 

6. 至少完成 6 小時學術倫 

理課程研習證明。 

審查（口試）注意事項： 

1. 碩士論文初稿請自行分

送指導教授及口試委員。 

2. 所辦公室公告審查日

期、地點。 

3. 準備碩士學位考試評分

表、總評分表及碩士學位

論文考試審定書。 

4. 所辦準備收據和校外審

查委員費用。 

圖資組網頁 
學位論文專區 
參考論文上載須知 

通過 

未通過 

繳交論文及相關資料 
最遲於次一學期開學後
一週內完成 

研究生論文學位考試 

（以公開方式舉行口試） 


